附件2：

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
2026年群众质量活动参会回执

	单位
名称
	

	通讯
地址
	

	汇款人
	姓名
	
	发票接收邮箱
	

	
	电话
	
	汇款金额
	

	开票
信息
	
开票单位名称：
纳税人识别号：


	发票
类别
	增值税普通发票（）             增值税专用发票（）         （仅“√”一项）

	参会人员信息

	姓名
	性别
	成果名称
	发表人
（√）
	发表名单序号
	参会代表
（√）
	电话
	住宿情况（请“√”选）

	
	
	
	
	
	
	
	单住（）合住（）

	
	
	
	
	
	
	
	单住（）合住（）

	
	
	
	
	
	
	
	单住（）合住（）

	
	
	
	
	
	
	
	单住（）合住（）

	


附汇款凭证，并随邮件附件发送（个人汇款请标注单位名称）







注：1.此表可在协会网站www.cacec.com 通知公告栏下载；
 2.请务必于3月17日前将可编辑电子回执表发到协会邮箱cacecq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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